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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 
臺中市政府第四批次提報案件評分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 
一、 日期：108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 

二、 地點：本局水情中心 

三、 主持人：白局長烈燑                         記錄：林進銘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名冊 

五、 主持人致詞：(略) 

六、 業務單位報告：(略) 

七、 臺中市政府簡報：(略) 

八、 討論事項：（無） 

九、 審查意見： 

（一） 施進村委員 

1. 請臺中市川圳水網文化融創共生計畫 

(1) 本(108)年度即將結束，擬將所需經費編列在 108 年度，恐不符

實情，建議案如蒙核可，宜改列 109 年度。 

(2) 生態檢核自評表，對資訊公開均答「否」，恐未符資訊公開之規

定，請再檢討妥處。 

(3) 旱溝排水有第二類保育動物虎皮蛙；東大溪有鳳頭蒼鷹、領角

鶚、黑眉錦蛇等保育類物種。對該等關注物種之棲地擬如何維護，

請納入規則考量。 

(4) 水環境改善，宜優先改善水質及維護生態環境，宜注意改善成果

應與當地自然環境融合。 

2. 綠川合作橋及民生綠橋改建工程，非屬水環境改善範疇，建請改列水

安全計畫。 

3.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108)年度即將結束，擬將所需經費編列在 108 年度，恐不符

實情，建議案如蒙核可，宜改列 109 年度。 

(2) 上述規劃設計工作， 依預定期程約 109 年 9 月以後才能完成。

而所提報工程經費高達 1.2 億元，勢必無法依規定於 109 年底前

完成。因此為避免整體計畫執行進度，建議俟規劃設計完成後，

再視實需將相關工程提報爭取納入後續計畫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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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河段有保育類物種黑翅鳶、台灣特有種動物台灣石賓等關注

物種，擬施設輕艇碼頭、艇庫，辦輕艇運動是否會影響關注物種

之棲息環境？請檢討評估妥處。 

(4) 筏子溪環境探索導覽館擬使用魚市場現有建築物，是否已和魚市

場管理單位協調獲得共識？其次，既然建築物使用現有，為何建

館所需經費高達 6200 萬元？如何估算？請敘明。 

4.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水環境改善之辦理前提為「安全無虞」，既本案渠段有淹水之餘，

在未完成排水整治達到規定保護標準前，不宜提列納入水環境改

善計畫。 

(2) 景觀池及分流箱涵可否解決防洪問題，建議宜辦理規劃檢討，若

經檢討可行，請依程序提報水安全計畫研議。 

(3) 相關工程施設後，對石虎棲息環境影響如何？請檢討評估妥處。 

5.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擬辦理地點係在銅安支線，非四好溪排水幹線，請將計畫名稱修

正為「四好溪排水系統銅安支線水環境改善計畫」，俾符合實情。 

(2) 本案渠段是否有河防安全之虞？請先敘明。 

(3) 本案渠段水質評價不良，屬中度污染。因此，水環境改善應優先

辦理水質改善。所列工程項目對水質改善只有監測，並無相關改

善工程配合，恐無法有效改善水質，請再檢討妥處。 

(4) 本案計畫區內有彩鷸、黑翅鳶、紅色伯勞等保育類物種，其棲地

擬如何維護？宜請納入考量。 

6. 臺中市麻園頭溪流域人本空間改善 

(1) 本案渠段水質狀況如何？請補充資料說明。若水質狀況不佳，宜

以改善水質為優先考量。 

(2) P.15，經非分擔表不宜空白，請依實填列。 

(3) 缺「生態檢核自評表」請補充並說明自評結果。 

(4) 鋪面之材料及工法選用，宜考量入滲率。 

(5) 現有樹木如黑板樹，改植原生種且為當地優勢樹種。 

7. 臺中市梅川週邊人行道改善工程 

(1)本案屬市區人行道改善，非水環境改善範疇，建議另提報其他相

關計畫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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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中市旱溪河岸暨橋梁景觀美化改善工程 

(1) 本案河段現有植生太少，建議除既有大樹應予保留外，並適當補

植。補植樹種宜選用原生且當地優勢樹種，以綠化環境並利遮蔭。 

(2) 本案河段水質狀況如何？請補充說明。 

(3) 當地若有人文景觀，請樹立標示牌說明。 

(4) 照明採 LED 燈，是否會產生光害？請敘明。 

(5) 既有胸牆建議一併種植爬藤類植物綠化。 

(6) 人行道、自行車道宜分流，以避免互相干擾。 

  

（二） 張鎮南委員 

1. 各計畫請專業人員確認資料正確後方得送出（四好溪、旱溝排水水

環境-數據誤植） 

2. 有機會接觸到民眾之水體，務必對大腸桿菌作監測並掌握（降低）。 

3. 相關計畫應對上游排放源要求配合，如筏子溪上游台中工業區，放

流水源應該採無害、無殘留的先進技術（應將環保局納入作總量管

制）。 

4. 每年定期筏子溪會有死魚事件，應配合防範減少衝擊。 

5. 未來應有筏子溪自行車道，串聯市區形成大環線。 

6. 綠川沿線大腸桿菌部分高達 107
，應有淨化單元，以減少環境危害。 

7. 各案的規劃步道與自行車道網絡，希望市府有整體串聯規劃，供民

眾提早知道。 

8. 麻園頭溪洪水期間滿水狀況非常危險，部分地區有漩渦，適當安全

防護十分重要，規劃時務必審慎考量。 

 

（三） 林連山委員 

1. 執行機關均為臺中市政府，唯評分表（十三）地方政府推動重視度

及（十五）得獎經歷等之自評分數分別為滿分及零分，俟應有所先

行整合。 

2. 各項計畫將來完工後的維護管理工作如何落實？ 

3. 部分計畫經費較多，如筏子溪即達 1 億元，則如何在 109 年底前施

作完成。 

4. 筏子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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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擬辦理水域活動營造，如何維護使用者之安全？及融入現地環

境並配合生態。 

(2) 環境探索導覽館完成後的管理作為，請補充。 

5.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 

(1) 本計畫為橋樑改建工程，其與水環境的相關性尚須補強。 

(2) 生態快速評估表只評 10 分，則如何僅由本計畫的實施來改善水

質？ 

6.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 

(1) 需用土坡 1.06 公頃，應確定園區管理單位已同意提供？ 

(2) 現況有沒有石虎適合棲息的環境，如茅草林？及如何予以保留

及保留路廊通道？ 

(3) 究收集內水或外水？有無水門管控？將來維管等。 

7.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四好溪下游在枯水期為嚴重污染，則相關淨化設施之作為請再

加強說明。 

(2) 用地問題可否如期解決？ 

(3) 主要乃辦理人行步道及青一橋改建與水環境經費之支用如何連

結？請說明。 

8. 臺中市麻園頭溪流域人本空間改善 

(1) 本計畫主要為人行步道的擴充，則現有喬木有無移植？如果有

移植，如何採取適當迴避、縮小等作為。 

(2) 請補附本段的水質情況。 

(3) 本案屬河岸的改善與水環境計畫如何關連？ 

9. 臺中市梅川週邊人行道改善工程 

(1) 本計畫主要內容仍在加蓋後的排水路上作改善與水環境的經費

支用規定如何相關？ 

10. 臺中市旱溪河岸暨橋梁景觀美化改善工程 

(1)擬利用現有旱溪防洪牆來附掛作為車道使用，則應考量防洪牆

的安全。 

(2)將來的維護管理究由河川局辦理或市府辦理？ 

 

（四） 張豐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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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台中市水環境文化網路融創共生營造計畫，建議予以通過。 

2. 針對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 

（1）先讓「魚市場環境探索及周邊地區整體環境改造」通過，但大

幅減低預算。 

（2）不讓「水域活動」之規劃通過。 

（3）暫緩通過「生態綠廊」之規劃，要求進一步探討其內容。 

（4）務請各相關單位間能事先做好供水之協調，避免出現斷流魚死 

考量在於： 

（1）認同魚市場導覽館之規劃，但不認同急於改造其周邊環境之作

法。建議將「魚市場周邊地區」與「生態綠廊」之規劃營造結

合一起。 

（2）該局「生態綠廊營造」與  貴局「筏子溪東海橋至知高橋段之

環境營造案」重疊，建議加以整合，避免日後出現競合，並重

複耗費。 

（3）迎賓河段之營造、養護無從逃避「轉型」：由於該段之過往營

造方式是以養不起之花草取代可保護水土、有利生態環境之自

長草木，因此雖耗費鉅資，但成效總極為有限（如植栽老長不

好，基地多處塌陷、石籠遭沖擊、路堤成群樹木遭砍除）。建

議有規劃地讓原生草木再度長上，終至形成綠廊道，如此除可

減低耗費外，更可讓成效發揮至最大。 

（4）不認同在迎賓河段王田灌溉取水堰上游營造輕艇水域之作法，

主基於安全考量：比起旱溪排水（雖有輕艇水域，但上游被截

流分洪、水量相對小），筏子溪坡降大且集水區相對廣，不僅

該土石堰極易遭洪流沖毀流失，連帶兩岸亦無法倖免。近期  

貴局就在右岸近高鐵之二處施設搶險工事，另中市水利局亦於

左岸整理一再被沖蝕之河道，難非做了最佳見證？若認輕艇水

域還是有必要，則豐原軟埤溪之划龍舟水域去年剛完成，何不

加以利用，卻一再放任閒置？ 

（5）今年春季在上游段，特別是中科聯外橋至蓮子橋段，出現嚴重

之斷流魚死，此固然與石岡壩之供水有關，但與農田水利會及

其屬下各工作站、各閘門之聯繫、操控不良關係更密切，該事

先好好協調，以避免來年再度出現。。 



 7

3. 針對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之改建「民生」及「合作」二橋：建議讓

該案通過，但提醒日後規劃時該注意並改進如下： 

考量在於： 

（1）以目前「橋中段稍高」之模式改造，可預期成效極為有限，建

議在該橋之上下游段，降低河床高程，以增加通洪斷面。 

（2）目前整流域於兩岸以砌石覆蓋原有漿砌石之作法，除破壞原覆

蓋其上之榕根（犧牲其保護護岸之功能）甚自長之草木外，更

可能讓通洪斷面減低，提升水患之機率。 

（3）據載目前總共有 8 座橋樑之通洪斷面不足，若要加以改善，建

議應與護岸之改造同時進行，且需從下往上，以避免逆向操

作，逕流可瞬間而下，下游反遭大殃。 

（4）今年 5 月 20 日中午僅一陣驟雨，就讓綠川掀蓋段周邊排水溝

之無數集水孔此起彼落地冒出水柱，慎防該鬧區日後出現水

患，反難以交代。 

4. 針對后里旱溝排水之景觀營造，建議：以滯洪池取代景觀池之規劃。 

考量在於： 

（1）該溝下游人口相對密集處既出現水患，理該優先治理。 

（2）若先營造景觀池，日後再改建為滯洪池，勢必多一些耗費。且

若要營造景觀，只需把一些雜亂之廢棄物或枯草木稍事整理即

可，無須如此大動干戈。 

（3）縱使有意營造滯洪池，但該地之能滯洪量極為有限，建議與后

里中科基地西側之兩大滯洪池（幾皆閒置）連結，讓該二池除

能自保外，亦能破例地有機會幫助整區域，將功效發揮至最大。 

（4）一併提醒：中科大雅基地與后里七星基地之滯洪池同因僅求自

保，而未能與區域連結，致民國九七年之卡玫基颱風來襲時，

周遭之紅圳（橫山公園旁）、正隆紙廠（三豐、星科路口）無

辜出現水患。 

5. 針對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因位居幼獅工業區旁，水質不免遭嚴

重污染，建議先做好水質之改善，避免本末倒置地從事於景觀改善。 

6. 針對麻園頭溪及梅川之地面改善工事：建議先做好防洪治理，再來

考量景觀工事不遲。 

考量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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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柳川與梅川於民國四十八年八七水災出現之嚴重災情，該二

川是從太原路綠園道之底下被以涵管截流分洪至麻園頭溪，致日後

水患出現轉移效應，反讓該溪下游段遭殃，特別是忠明南路旁段，

90 年桃芝、97 年卡玫基颱洪都無例外地出現多處潰岸，後者更造成

開源橋斷橋。今年 5 月 20 日光一陣驟雨，水位又高至向上路橋之底

程，若雨量再增大，勢必又出現水患。在此之下，建議暫緩該二案，

先做好水患之治理，而後再來考量景觀問題。 

7. 針對旱溪河岸暨橋樑景觀美化改善工程，建議先設法改善水質及河

防工事，再來考慮景觀問題。 

考量在於： 

上游豐原及潭子二區仍有不少之工廠偷排廢水，致水質仍不佳，且

部分又遭引入綠川上游；低水河槽之兩側保護工亦有不少已遭洪流

沖擊而出現潰決。 

8. 個人 108 年 10 月 22 日出席第二河川局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

次提案跨域共學營，而提出之與會意見，及另四份曾經正式發表之

文章，亦請一併參考。 

 

（五） 施月英委員 

1. 整體通案建議： 

(1) 這是審查水環境的計畫案，所有的水質改善為首要關鍵，水質

汙染的水環境必須提供如何有效改善水質的計畫。 

(2) 所有的計劃都必須有後續長期委託維護管理的社區、公司、機

關團體、學校或其他等在地組織協助維護管理，需簽屬意願

書、維管經費要納入編列預算。 

(3) 目前極端氣候下，樹木不易種植，現地所有樹木應盡可能全數

保留，僅做補植為主，避免移植或移除樹木。樹木修剪不能頻

繁到每季或每月進行修剪，樹木修剪必須保留大量的綠蔭避免

光禿禿。樹木修剪者一定要有執照。 

(4) 生態檢核不能缺漏。 

2. 綠川水環境改善工程延續計畫-合作橋與民生綠橋改建工程 

(1) 建議座橋的橋面高度應再拉高，一次到位，以因應極端氣候驟

降巨大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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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建材應避免加入事業廢棄物的爐渣爐石混入水泥或相關材

料，以確保建築體的安全。目前法規是有允許某些廢棄物一定

比例可以混入水泥或建材，總之就不要使用加入廢棄物的東

西，以確保橋梁安全。 

3. 台中市旱溪河岸暨橋梁景觀美化改善第三期工程水環境改善計畫： 

(1) 無水質調查，沒有生態檢核 

(2) P19，指植栽作區域性的統合，請問這是指樹木打算大量移植?，

從 P34，經費表裡面新植植物就將近 6,000 棵就要 339 萬元，

從現況照片看不出來，有大量植栽的這必要性，這規劃案很不

合理。 

(3) P15，指植栽大多缺乏水分且生長不良，明顯管理不足，但從經

費表裡面也看不到把植栽後續的維護費放進來。 

(4) P34，新天地前平台照明一處花費 60 萬元，價格太高很不合理。 

(5) P14 有生態調查，但沒有寫調查日期，不知何時調查，也沒以

生態檢核。 

(6) 本案對於水環境改善的關聯性低。 

4. 台中市梅川周邊人行道改善工程第 2 期計畫： 

(1) 沒有水質現況調查與生態檢核。 

(2) P.17，請問這計畫預計規劃保留下來的水，預計有多少噸的水

源？。 

(3) P.18，社區是否有意願進行維護管理？預算也沒有納入後續委

託管理經費。 

(4) P.18，植栽看不到有民眾提議的種植梅樹與梅川進行連結，及

誘蝶植物的環境營造等，為何沒有將這些納入？。 

(5) P.20，指計劃盡量保存既有植栽，又提到基地範圍內廣種喬木、

灌木與地被植物，但從現況照片，這植物並不需要大量廣植，

到編列預算高達 300 萬，只需要局部補植就可以了，這預算很

不合理。 

(6) P.24，植物修剪頻率太頻繁了，灌木每月至少修剪一次。如果

植物長不好，還每個月修一次，那這植物很快就會死掉，這樣

的植栽維護計畫是很有問題的。 

(7) P.24，指出讓"指定機關"施肥，這指定機關是哪個單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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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的"指定機關"，直接寫清楚是哪個單位，不要用指定機

關，否則後續無法釐清責任歸屬。 

(8) 本案對於水環境改善的關聯性低。 

5.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科后里園區綠 10-2 溪畔景觀池工程： 

(1) 附 3-7，原有竹林及河道卵石應全數原定保留。 

(2) 附 2-2，請問這景觀池深度及蓄水量有多少？可以應付的最大

降量是多少? 

(3) 當地社區參與維護館管理的意願如何?。 

(4) 這範圍才 1.8 公頃要如何有效解決淹水問題，是否擴大到右側

綠地？ 

(5) 會議上市政府指景觀池這裡沒有淹水問題，淹水發生在下游，

那這規劃案的面積這麼小，對於下游淹水改善成效幫助不大。 

(6) 本案與水環境改善的關聯度低。 

6. 台中市麻園頭溪流域藍綠空間改善第一期工程： 

(1) P7，完全沒有水質現況調查與生態檢核。 

(2) P.12、14、17，關於植物與護欄，整體樹木已經很大，也漂亮，

不應移植，且護欄結構看起來也是養護得很好，不需要汰換。 

(3) P.17，請問街道家具是指那些東西？ 

(4) P.21，植栽環境維護，每年或每季 更換植栽，請問樹種下去跟

還沒長好，就要拔起來，更換新的樹木，這樣這邊的樹木就一

直處光禿禿的，情境下，還不斷被更換。且一年施肥 1-2 次這

植物怎麼長得好看。這植物維護計畫對植物的傷害很大。p17 經

費預算植物就高達 920 萬元，非常不合理。想像是樹長得好好

的被挖走，種一整排光禿禿的樹木。 

(5) 本案與水環境改善的關聯度低。 

7. 台中市水環境文化網路融創共生營造計畫： 

(1) 本案有創意，值得推動示範。 

(2) P.11，所指生命週期必須定義清楚，何謂生命周期及數字代表

意義為何。 

(3) 本案需強化在地連結與溝通達成共識，協力合作與維護管理計

畫不是政府說了算，而是大家多次共同討論凝聚共識，台中的

學校非常多，應該和學校師生促成從小扎根的水環境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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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P.20，請問水汙染時的主責單位與窗口是誰，環保局是否願意

成立專案計畫協力促成呢？如果沒有，那通報也只是通報，建

議後續研擬訂定地方自治法管制這四好溪的污染總量管制。可

以參考彰化政府<彰化縣東西二、三圳及八堡一圳廢（污）水排

放總量管制方式>。 

(2) 本計畫會設置水質連續監測設施，如果可以加裝影像監控系

統，價格不高又方便，如果在汙染排放熱點加裝影像監控系統，

可以更有效防堵不法。 

(3) 需要編列長期的維護管理經費，委託在地團體組織執行。 

(4) 經費預算書看不出來這些錢會用到哪裡，沒有細目。 

9.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 P.14，看不出來對溪流生態系的具體迴避、減輕對策及補償措

施。把建築體拿到陸地上蓋不是對這筏子溪的迴避方法，而是

溪流上有船隻活動，要怎要做才能達到減輕、迴避環境衝擊，

又有沒有哪些補償對環境衝擊的措施？ 

(2) 展示館應納入可互動式、AI 智慧的環境教育，以及筏子溪的相

關水域環境的研究成果。 

(3) 筏子溪流域上建議納入，有實體水域體驗水環境教育，不是 P36

所指的陸地體驗。 

(4) P36.營造的生態綠廊，建議讓樹長大成為綠色隧道。 

(5) 筏子溪今年有發生大量魚群死亡事件，建議流域有設置即時的

水質監測系共供民眾看，在上游廣布即時監測系統及即時影像

監控系統，資訊公開，也可以作為環境教育的一部分。 

 

（六） 張稚輝委員 

1. 水環境文化網絡案，立意甚佳，但是否符合水環境改善計畫範疇？

請釐清。 

2. 筏子溪案，水域營造主要為了輕艇活動，屆時人進水域對生態將造

成衝擊及築堰對防洪影響，建議再研議，另生態綠廊及導覽探索場

所二分項工作對於筏子溪周遭市民生活空間品質有提升，若多種樹

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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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旱溝案，計畫論述應調整，不是為了改善淹水，而是利用公園綠地

作環境改善多元利用作為逕流分擔之滯洪池。另有關下游淹水改

善，請市府仍應治理規劃之方案提報相關計畫辦理。 

4. 四好溪案，建議先改善水質以符水環境改善計畫目標。 

5. 梅川、麻園頭溪、旱溪等案報告中無水質之說明。 

 

（七） 經濟部水利署 

通案性： 

1. 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請依規定格式撰寫。 

2. 部分案件主要工作項目與水環境改善計畫關聯性較低，建議再補強。 

3. 案件執行期程應以 109 年底完成為原則。 

4. 部分案件經費估算過高，請再覈實重估。 

5. 本次開完評分會議後請市府修正計畫書時，一併檢送委員意見回應

對照表，屆時將對照表併評分會議記錄辦理資訊公開。 

6. 請落實計畫面生態保育與環境保護問題，執行前、中、後隨時檢討，

依檢討結果，辦理調整工項。 

個案性： 

1. 筏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造。 

(1) 列 3 個分項計畫(其中 1 個分項計畫係在漁市場設置環境探索導

覽館)，總經費超過 1.2 億元；按計畫書之規劃期程，109 年 3

月完成規劃設計。下述意見建議再補充說明： 

i. 漁市場之產權？如採租用，租金與租期如何界定？ 

ii. 民眾使用探索導覽館，進出與時間是否會受漁市場營業時間

影響？ 

iii. 後續營運管理機制？ 

iv. 能否在 109 年底完成？ 

(2) 生態檢核自評表，專業參與僅勾選生態背景人員，應一併將參

與人員或生態公司盧列出來。 

(3) 計畫書 P8 頁說明將於 8 月底與魚市場公司簽署合作協議書，目

前辦理情況為何? 

(4) 計畫書 P22 頁與核定計畫關聯性、延續性，應說明與先前哪案

核定計畫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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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置艇庫有使用水源來源、垃圾清除及申請問題，應有所說明。 

(6) 設置環境探索導覽場所，其後續使用及營運管理措施應加強論

述，並加強與周遭學校結合進行環教，以提升使用率。 

2. 旱溝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中部科學(后里)園區綠 10-2 滯洪池工程 

(1) 本計畫應朝向滯洪公園來做規劃，類似貴府辦理坪林滯洪公  

園，有逕流分擔之功能，較符合計畫目標，請再修正補充。 

(2) 水環境改善計畫案件依規定不能有安全之虞，且應依案件屬性

對應相關部會。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為滯洪池設置，與前述規

定不符，其辦理必要性，建議再補充說明。 

(3) 本計畫範圍水質不佳，應加強水質改善工作。 

(4) 本計畫貴府辦理計畫評分表自評分數，計畫書未說明與核定計

畫有關聯性、延續性及計畫納入重要政策未於計畫書說明，請

再補充說明。 

(5) 計畫書撰寫格式，仍有部分與本署函頒格式有所差異(如封面、

第四章節提報案件內容)，請再修正。 

 

3. 四好溪水環境改善計畫 

(1)計畫書撰寫格式與本署函頒格式不符(如第四章提報內容及計畫

可行性內容等)，請再依規定格式撰寫。 

(2)本計畫預計進行人行道設置及橋梁改善，與水環境關聯較低，請

加強與水環境連結知論述。 

(3) 生態檢核資料，應依初步調查資料，先行研擬相關保育對策。 

 

4. 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綠川合作橋及民生綠橋改建工程 

(1) 主要工作項目為辦理 2 座橋梁改建，與水環境改善計畫關聯性

較低，市府將其列為水環境大賞加碼案件，建議再斟酌。 

(2) 生態檢核自評表，專業參與僅勾選生態背景人員，應一併將參

與人員或生態公司盧列出來。 

(3) 橋梁改善與水環境關聯應加強補充說明，另居民出入動線應有

完整規劃。 

5. 臺中市水環境文化網絡融創共生營造計畫 

(1) 水環境改善計畫是以ㄧ排水水系來進行整體營造，目前所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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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函括台中市各主要排水水系，建議應集中資源先行就與水文

化有最有發展潛勢的某ㄧ排水進行規劃。 

(2) 本計畫預計進行地景改造及探索導引設施與裝置藝術歷史風貌

等規畫，其施作位置，範圍與具體內容請再補充說明。 

(3) 本計畫後續營運管理計畫，非僅有ㄧ般例行性維護清潔工作，

應尚有相關營運等工作，請再補充說明。 

(4) 所附生態自評表，查填資料應更新目前計畫最新進度。 

 

6. 臺中市旱溪河岸暨橋梁景觀美化改善第三期工程 

(1) 本計畫為第三期工程，應計畫施作人行通道及景觀設施改善，

與水環境關連性較低，建議由第一、二期原計畫爭取經費辦理。 

(2) 計畫書內經費請依本署函頒格式，將規劃設計經費及工程經費

分類表示。 

(3)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請於計畫書相對應章節補充說明。另請補附

地方說明會 107 年 7 月以後辦理場次資料。 

(4) 計畫書內未有現況水質環境資料，請再補充說明。 

7. 臺中市梅川週邊人行道改善工程第二期計畫 

(1) 本計畫名稱與水環境改善內涵仍不符。 
(2) 計畫書內經費請依本署函頒格式，將規劃設計經費及工程經費

分類表示。 
(3) 本計畫案僅施作人行道改善設施且基地範圍看不到水域環境，

與水環境營造關聯性甚低，建議由其它相關計畫爭取經費辦理。 
(4)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請於計畫書相對應章節補充說明。另請補附

地方說明會 107 年 7 月以後辦理場次資料。 
(5) 計畫書內未有現況水質環境資料，請再補充說明。 

8. 臺中市麻園頭溪流域人本空間改善第一期工程 

(1) 本計畫案僅施作人行道改善設施，與水環境營造關聯性較低，

建議由其它相關計畫爭取經費辦理。 
(2) 計畫書內經費請依本署函頒格式，將規劃設計經費及工程經費

分類表示。 
(3) 生態檢核辦理情形請於計畫書相對應章節補充說明。 
(4) 計畫書內未有現況水質環境資料，請再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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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內政部營建署署 

1. 綠川合作及民生綠橋改建案經市府修正為綠川水環境延續計畫，與

防洪及整體環境營造有關，原則支持。 

 

十、 結論 

1. 請臺中市政府針對筏子溪與旱溝所提分項工程內容的期程

與所需經費應妥善考量，是否可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規定期

程內完成，以利提高該計畫競爭性。 
2. 本次所提整體計畫工作計畫書內容請依據經濟部核定規定

章節格式進行修正。 
3. 請市府針對各整體計畫涉及後續維護管理單位部分應說明

清楚（如，社區意願）。 
4. 本次所提計畫之在地民眾的參與度與重視度請再補充。 
5. 相關生態檢核資料，尤其是水質監測數據資料等應補充完

善。 
6. 請臺中市政府依各委員及各部會意見修正，並列表回應說

明辦理情形，並於文到十日內函報本局俾利後續依程序報

署。 
 

十一、 散會：下午 18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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